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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要點修正總
說明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升打擊犯罪能力，發揮各級警

察機關整體偵防力量，避免於越區辦案時因配合不當，致生不良後果，

於八十六年六月七日以警署刑偵字第六五八七號函頒「各級警察機關通

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要點」。茲因警察偵查犯罪規範於九十七年九月二

十三日修正為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並於第二十三點增訂「聯繫配合越區

通報辦案應注意事項」規定，爰修正「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

注意要點」，修正要點如下： 

一、參酌內政部警政署行政規則作業要點之規定，名稱修正為「警察機

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事項」。 

二、考量員警攜帶槍械執勤之安全性，增列越區進行情報蒐集或探訪活

動，未攜帶槍械者得免通報之規定。（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臺灣省政府警政廳刑事警察大隊業於八十八年七月精簡，爰予刪除

，並配合修正部分文字。（修正規定第三點） 

四、警察機關查捕逃犯須知已修正為「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

爰配合修正。（修正規定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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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要點修正規
定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

注意事項 

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

應行注意要點 

現行名稱「各級」二字為贅

詞，爰予刪除。並參酌內政

部警政署行政規則作業規定

第七點所定名稱，將名稱修

正為「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

案應行注意事項」。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

稱本署）為提升打擊犯罪

能力，發揮各級警察機關

整體偵防力量，避免於越

區辦案時因配合不當，致

生不良後果，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一、目的： 

為發揮各級警察機關整

體偵防力量，提升打擊

犯罪能力及避免於越區

辦案時，因執行、配合

不當，引致不良後果， 

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酌修文字。 

 二、依據： 

（一）本署八十四年四月

十八日八四警署刑

防字第六七八三號

函頒「加強預防偵

查犯罪執行計畫」

。 

（二）本署八十五年五月

一日八五警署秘字

第二三七五號函頒

「警察重要工作實

施計畫三–防制犯

罪實施計畫」。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八十四年四月十八

日八四警署刑防字第六

七八三號函頒「加強預

防偵查犯罪執行計畫」

及八十五年五月一日八

五警署秘字第二三七五

號函頒「警察重要工作

實施計畫三–防制犯罪

實施計畫」皆已停止適

用，爰刪除本點，以下

點次並配合遞移。 

二、通報越區辦案，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於管轄區外執行搜

索、逮捕、拘提時

（以下簡稱搜捕）

等行動時，應依第

三點所定程序通報

當地警察機關會同

辦理（傳真通報格

式如附件）。 

（二）臨時變更地點時，

應及時通知原會同

及變更擬往地點之

三、通報越區辦案之範圍： 

（一）各級協助偵查犯罪

人員，於管轄區外

執行搜索、逮捕、

拘提時（以下簡稱

搜捕）等行動時，

應通報當地警察機

關會同辦理（傳真

通報格式如附件）

，如臨時變更地點

，應及時通知原會

同及變更擬往地點

之警察機關。但情

一、點次變更。 

二、將「各級協助偵查犯罪

人員」修正為警察人員

，以統一用語。 

三、考量員警攜帶槍械執勤

之安全性，增列越區

進行情報蒐集或探訪

活動，「如未攜帶槍

械者」，得免通報之

規定。 

四、為使條文條理清晰，內

容具體清楚，爰第一

款修正為四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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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 

（三）情況急迫者，得於

事後會知，惟執行

時應注意辨識，避

免發生意外事故。 

（四）情報蒐集及探訪活

動，未攜帶槍械

者，得免通報。 

接受請求會同辦案

之警察機關，應即通報所

屬刑事警察（大）隊、分

局或分駐（派出）所，派

員協同辦理。 

況急迫者，得於事

後會知，惟執行時

應注意辨識，避免

發生意外事故。 

（二）接受請求會同辦案

之警察機關，應即

通報所屬刑事警察

（大）隊、分局或

分駐（派出）所，

派員協同辦理，至

於情報及探訪活動

，得免通報。 

第二款修正為第二項

。 

三、越區辦案之通報程序如

下： 

（一）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執行搜捕時，應報

告其機關主管長官

，並由偵防中心通

報預定前往執行地

點所轄警察局或專

業警察機關之勤務

指揮中心知照或請

求派員會同執行。 

（二）各警察局所屬分局

、隊（大隊）之員

警越區至同一警察

局其他分局轄區執

行搜捕行動時，應

報告其機關主管長

官，並由勤務指揮

中心通報預定前往

執行地點所屬警察

分局勤務中心知照

或請求派員會同執

行。跨越警察局轄

區者，應通報警察

局勤務指揮中心，

警察局勤務指揮中

心受理報告後，應

即報告局長，並轉

報前往辦案地之警

察局或專業警察機

關之勤務指揮中心

四、通報程序： 

（一）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臺灣省政府警政

廳刑警大隊執行搜

捕時，應報告局長

、大隊長，並由偵

防中心通報預定前

往執行地點所轄警

察局或專業警察機

關之勤務指揮中心

知照或請求派員會

同執行。 

（二）各警察局所屬分局

、隊（大隊）之員

警越區至同一警察

局其他分局轄區執

行搜捕行動時，應

報告警察分局長、

隊長（大隊長），

並由勤務指揮中心

通報預定前往執行

地點所屬警察分局

勤務中心知照或請

求派員會同執行。

如屬跨越警察局轄

區，應通報警察局

勤務指揮中心，警

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受理報告後，應即

報告局長，並轉報

前往辦案地之警察

一、點次變更。 

二、八十七年底因中央精簡

臺灣省政府組織編制，

臺灣省政府警政廳刑事

警察大隊於八十八年七

月精簡，整併於刑事警

察局，爰配合修正本點

。 

三、參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二條定義「機關主管長

官，係指地區警察分局

長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

官」。故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係指各直屬隊隊長

；各專業警察機關及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

警察局係指刑警大隊長

、刑警隊長、刑事課長

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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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照或請求派員會

同執行。 

（三）其他各專業警察總

隊、局、所、大隊

、隊所屬員警越區

執行搜捕時，應報

告其機關主管長官

，並由勤務指揮中

心通報預定前往執

行地點所轄警察局

或專業警察機關之

勤務指揮中心知照

或請求派員會同執

行。 

（四）越區辦案員警遇情

況急迫時，得逕通

報當地警察局或分

局勤務指揮中心，

請求派員會同執行

，受理通報機關應

即派員會同，但事

後應補辦通報事宜

。 

局或專業警察機關

之勤務指揮中心知

照或請求派員會同

執行。 

（三）其他各專業警察總

隊、局、所、大隊

、隊所屬員警越區

執行搜捕時，應報

告其主官，並由勤

務指揮中心通報預

定前往執行地點所

轄警察局或專業警

察機關之勤務指揮

中心知照或請求派

員會同執行。 

（四）如遇緊急情形，越

區辦案員警得逕通

報當地警察局或分

局勤務指揮中心，

請求派員會同執行

，受理通報機關應

即派員會同，但事

後應補辦通報事宜

。 

（五）如遇緊急情形或另

有特殊原因，得於

事後會知，惟執行

時應注意辨識，避

免發生意外事故。 

 五、越區會同偵破刑案或緝

獲逃犯，其行政獎勵、獎

勵金及偵破刑案配分，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行政獎勵： 

1.偵破一般刑案，主

辦單位得視協助單

位出力事蹟，函請

協助單位之上級機

關酌予獎勵。 

2.偵破重大刑案或緝

獲重要案犯著有功

蹟者，由主辦單位

召集各參與協辦單

位，檢討各單位成

一、本點刪除。 

二、目前有關行政獎勵、獎

勵金已由各專案計畫自

行訂定，爰刪除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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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出力事蹟，統案

陳報敘獎。 

3.未派員越區執行緝

捕，但提供情報予

他轄因而偵破刑案

者，提供情報之單

位人員，其行政獎

勵應與查獲單位相

同為原則。 

（二）工作獎勵金： 

1.會同偵辦各類刑案

，因而獲頒工作獎

勵金者，除法令另

有分配規定外，均

應依出力情形協議

分配。 

2.未派員越區執行緝

捕，但提供情報予

他轄，因而偵破刑

案者偵破單位應將

提供情報單位列為

共同偵破單位，工

作獎勵金應依出力

情形協議分配。 

（三）績效配分： 

1.會同偵破刑案，偵

破刑案配分由主辦

單位依出力情形協

議分配，並報由本

署刑事警察局核備

，如有爭議得由上

級機關裁定之。 

2.未派員越區執行搜

捕，但提報情報予

他轄，因而偵破刑

案者，該提供情報

單位得該案偵破配

分之半，至偵辦單

位繼續擴大偵破之

案件，則其配分皆

屬偵辦單位。 

四、越區查捕逃犯除依警察

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辦

理外，有關通報部分仍應

六、附則： 

（一）越區查捕逃犯除依

「警察機關查捕逃

一、點次變更。 

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須知

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E8%AD%A6%E5%AF%9F%E6%A9%9F%E9%97%9C%E6%9F%A5%E6%8D%95%E9%80%83%E7%8A%AF%E9%A0%88%E7%9F%A5.htm


 6 

遵照本注意事項規定執行

。 

犯須知」辦理外，

有關通報部分仍應

遵照本要點規定執

行。 

（二）各級警察機關搜獲

他轄犯罪確切情報

，可通報當地警察

機關偵處，因而偵

破刑案或緝獲逃犯

，視同共同偵破，

有關行政獎勵、工

作獎勵金、績效分

配悉依前條規定辦

理。 

（三）各警察機關應確實

遵照本注意要點規

定，如有違反，經

調查屬實後，悉依

「警察人員獎懲標

準表」暨其他相關

規定行重議處。 

（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修正或

補充之。 

一月四日警政署警署刑

紀字第○九四○一三八

○九五號函修正為「警

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

定」，爰配合修正本點

第一款。 

三、目前有關行政獎勵、獎

勵金及偵破刑案配分已

由各專案計畫自行訂定

，且現行規定第五點相

關獎勵辦理規定已刪除

，爰配合刪除第二款。 

四、現行規定第二款刪除之

理由，係現行規定第五

點刪除，爰本款配合刪

除。 

五、第三款，規範內容已移

列第五點，爰予刪除。 

六、第四款，若有未盡事宜

，本署本於權責，即應

修正之，無須明文規定

，爰予刪除。 
 

五、各警察機關應確實遵照

本注意事項辦理通報，違

反者，經調查屬實後，依

警察人員獎懲標準及其他

相關規定從重議處。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由現行規定第六點

第三款規定移列，並酌

作文字修正。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E8%AD%A6%E5%AF%9F%E4%BA%BA%E5%93%A1%E7%8D%8E%E6%87%B2%E6%A8%99%E6%BA%96%E8%A1%A8.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E8%AD%A6%E5%AF%9F%E4%BA%BA%E5%93%A1%E7%8D%8E%E6%87%B2%E6%A8%99%E6%BA%96%E8%A1%A8.htm

